
附件一

      短期補習班每週課程表

星期

時間

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

第一節 00~00

第二節 00~00

第三節 00~00

第四節 00~00

第五節 00~00

第六節 00~00

第七節 00~00

附件二

（  班  名  全  銜  ） 收 費 收 據

本收據係修業期間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止之費用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  期       班

實收金額：新臺幣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 元整

項        目 金         額 備        註

學費

雜費

講義費

代辦費

 

  



班主任          會計          出納            經收人

附件三

（  班  名  全  銜  ）代 辦 費 明 細 表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 期      班

實收金額：新臺幣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 元整

項           目 金           額 備          註

合           計

附件四

膳宿提供

乙方

　　□（一）住宿提供

1.住宿期間自民國○年○月○日至民國    ○年○月○日止。

2.宿舍房間為　　人房，面積計　　坪。

地址為：

（請詳列具體門牌號碼）附□衛浴設備，□冷氣，□電話，□其他。（請註明套房

或公共用）

3.住宿費用計新臺幣        元整。

包括：□水電費、□瓦斯費、□電話費、□其他　　。

不包括：□水電費、□瓦斯費、□電話費、□其他　　。

　　□（二）膳食提供

1.供膳期間自民國○年○月○日至民國 　○年○月○日止。

2.每餐費用及供膳餐別（請打Ｖ）

□ 　  元早餐。

 

  



□ 　  元午餐。

□ 　  元晚餐。

3.膳食費用計新臺幣       元整。

□（三）膳宿費用之付款方式：

□1.一次繳清。（民國○○年○月○日前繳清）

□2.分期付款：

□(1)每期（每期間隔    日為繳款日）支付新臺幣　　　元整，共計     期。

□(2)每月（當月　 日為繳款日）支付新臺幣　　　元整，共計　　個月。

甲方得隨時終止本膳宿提供，但應於　　　日前（不得高於 2星期）通知乙方。甲方已繳膳

宿費用金額，乙方應按未供膳宿日數比例於終止後　　　日內（不得逾 7日）退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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